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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為協助本校弱勢學生順利就學，

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規定，訂定本辦法。 

二. 生活助學金申請資格：需同時符合以下所有條件，始得申請。 

(一). 家庭年所得新台幣90萬元以下且前一學業成績平均達60分以上，具

有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 

(二). 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三). 25歲以下，且非進修部、在職專班。 

(四). 原住民學生工讀助學金、原住民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等政府提供同

屬生活費性質之補助者。 

三. 生活助學金辦理方式： 

(一). 符合第三條規定者，以家庭年收入較低，或下述學生家庭現況困難

者優先核給。 

1. 父母雙亡者。 

2. 家中經濟支柱死亡或符合無工作能力規定者(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國民年金保險身心障礙年金視為無工作能力身心障礙類別及等級

表辦理)。 

3. 一親等以內之家庭成員長期重病者。 

(二). 每年實際補助名額，依據本校年度預算規劃及審查情況辦理。 

(三). 申請時間：於每年5月及12月公告受理申請。 

(四). 生活服務學習範圍與服務時數： 

1. 以本校各單位之臨時性工作、特定之專長性工作及校內勞務性工

作等範圍：協助行政及教學單位繕寫、打字、電腦輸入及文書處

理和活動辦理、場地清潔、環境整理及管理單位臨時交辦事項

等。 

2. 審核通過者，每週服務學習至多8小時，每月至多20小時。每學期

100小時。服務學習時數與生活助學金金額無對價關係。 



3. 生活助學金每學期撥付四次（月）：第一學期為9、10、11、12

月；第二學期為3、4、5、6月，每次(月)核發6,000元(含多元生

理用品經費補助)。 

(五). 申請生活助學金之學生，應利用課餘時間於各單位進行服務學習，

培養獨立自主、勤勞負責之習性，以符教育學習之目的。 

四. 考核 

(一). 服務單位對從事服務學習同學負督導之責，如其違反規定，應予輔

導。 

(二). 服務學習同學每次參加服務，均應取得服務單位之認證章記於「服

務學習時數考核表」中，並送生輔組辦理核撥。 

(三). 生活服務學習期間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其服務資格： 

1. 遭服務單位投訴服務態度不佳。 

2. 未依約前往服務單位，且未事先請假，造成該單位困擾及損失

者。 

3. 每月服務時數未達標準者。 

(四). 受補助學生應於每學期最後一月繳交生活助學金成果分享。 

五. 經費來源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 

六.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